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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
甲方（缴存人）：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管理中心”）
通讯地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齐宁路655号
根据《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办法》《辽源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管理办法》和《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办法》，明确缴存人与市管理中心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并保证所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对双方约定事项共同遵守。
甲方（缴存人）确认并承诺：甲方为本行政区域内以灵活就业身份自谋职业人员，与强制缴存单位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目前未在本行政区域内开设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或者原缴存账户已经封存。以上填写信息均准确无误，因承诺不实造成的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一、甲方（缴存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利息归缴存人个人所有。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期间，住房公积金照常计息。
第二条 符合《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管理办法》和《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情形，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三条 缴存人有权查询本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和贷款情况。
第四条 缴存人自开户之日起，连续缴交至法定退休年龄。在此期间，若与单位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或被单位招录，需转移到新单位继续缴存。
第五条 缴存人姓名、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自变更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市管理中心申请变更。未及时变更信息导致资金划转延误的，由缴存人承担相关责任。
第六条 甲方选择以下缴存基数和比例按月缴存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10%—24%）
	月缴存额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甲方贷款后，需重新明确缴存基数与缴存额：
缴存基数为          缴存比例为         月缴存额为            
第七条 缴存基数标准和缴存比例确定后，原则上一年内不允许调整。如缴存人需要调整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的，可在市管理中心规定期限内提出变更申请。
第八条 缴存人提供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借记卡。
借记卡号：            账户姓名：         开户行：                                                               
第九条 缴存人的缴款账户一经确认，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如因故需变更缴款账户，缴存人应在变更当月25日前到市管理中心申请变更。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导致市管理中心不能及时、足额划款的，由缴存人个人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条 缴存人开户后必须于每月25日之前将所缴款项足额存入缴款账户。
第十一条 缴存人不能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以申请封存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因个人原因连续3个月（含）未及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将自动封存。若未按照约定时间缴存住房公积金，可申请补缴并重新签订协议。连续欠缴6个月（含）以上，同时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视为退出缴存，《协议》自动解除，且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并注销其个人账户。甲方办理销户提取后，再次申请开设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间隔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含）。
第十二条 缴存人在办理公积金业务中出具虚假相关材料的，一经市管理中心查实，将对提供虚假材料的缴存人停止所有公积金相关业务并纳入诚信档案管理。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未发放贷款的不予发放，已发放贷款的提前全部收回。涉嫌违法的，市管理中心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市管理中心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缴存人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市管理中心统一托收。
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标准每年调整一次。
第十五条 缴存人因个人原因连续3个月（含）未及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市管理中心将对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予以暂停托收。缴存人如注销住房公积金账户，本协议即自行终止。缴存人自个人账户注销之日起满6个月后，符合条件的可再次申请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
第十六条 市管理中心不得擅自从缴存人账户中划转资金，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市管理中心承担。
第十七条 市管理中心多划缴存人账户资金的，责任由市管理中心承担。
第十八条 缴存人有权查询本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等情况，市管理中心应予配合。
第十九条 市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应对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保密。
第二十条 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算甲方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利息。
三、其他约定事项
第二十一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双方要严格遵守《协议》条款。协议书一式两份，市管理中心、缴存人各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缴存人如注销住房公积金账户或转入其他缴存单位继续缴存的，本协议即自行终止。遇国家政策调整，本协议中条款内容与国家政策有冲突的，以国家政策为准。
甲方（签名）：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